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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安监局，局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大督查行动，深入推进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和重点专项整治，切实解决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到位、监管执法不严格等突出问题，经局办公会研究，决定开展安全专项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体要求，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认真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强化安全基础管理，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加强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及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堵塞安全漏洞；督促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政府安全监管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重点专项整治，加大“打非治违”工作力度，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尤其是较大以上事故。
二、督查重点
对每个区县（自治县）的督查必须涵盖非煤矿山、危化和烟花、工贸行业、职业卫生、综合监管等5个行业（领域）。其中：

（一）非煤矿山。主要督查企业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是否齐全有效；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地下矿山“严设计、强通风、控冒顶、防水害”，露天矿山“用机械、先剥离、分台阶、控边坡”专项整治情况；标准化“回头看”乡镇复查、区县复评情况。
（二）危化和烟花爆竹。主要督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危险化学品“四化”和烟花爆竹“五点要求”专项整治情况，开展安全标准化“回头看”自查工作情况，高温汛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情况。
（三）工贸行业。主要督查证照齐全有效；《工贸七条规定》是否有固定宣传栏；安全岗位责任制等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是否齐全、有针对性；相关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职工入厂“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记录；隐患排查台账记录；安全设施“三同时”档案；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等。
（四）职业卫生。主要督查企业职业卫生制度及台账建设、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建设项目职业生“三同时”工作、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体检、职业危害警示告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程及个体防护措施、职业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措施等情况。
（五）综合监管。主要督查道路交通“两化一整治”、建筑施工“两防”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以及水上交通、消防、民爆器材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三、督查方式
市安监局组成4个专项督查组（每组10人），由局领导带队，监管一处、二处、三处、四处和职业健康处分别抽调2人进入每个专项督查组，开展行业安全专项督查。各督查组要结合实际，采取明查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深入开展专项督查工作。

（一）掌握实情，查阅资料。各督查组要全面分析了解所督查区县（自治县）的安全生产基本情况。要认真细致地查阅相关文件、记录和资料，现场督查要有完整记录、有影像资料。
（二）深入基层，现场督查。各督查组要采取“四不两直”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深入乡镇、企业和生产第一线开展安全督查。对每个区县（含北部新区、万盛经开区、双桥、万州、长寿经开区）的专项督查，必须涵盖5个行业（领域），且每个行业领域督查的企业不得少于3个（少于3个的必须全部督查）。
（三）发现问题，限期整改。督查组对每个企业的督查，现场查处的安全隐患不少于3个，现场提出处理意见；不能当场整改的，要提出整改要求，责成企业和有关部门限期整改；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要坚决停产整顿。各督查组对所督查的区县（自治县），发出的整改指令书不少于3份。要加强事前处罚力度，对隐患较为突出的，一律依法实施处罚。
（四）反馈意见，严明要求。督查结束后，督查组要向被督查区县（自治县）政府通报督查情况，指出问题，提出意见建议。督查组在督查过程中，对每个区县（自治县）的督查至少要发现3个“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的典型人物和事例。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自治县）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督查工作，把这次专项督查作为深入推进标准化建设、实施重点专项整治，切实减少隐患、有效防范事故的重要举措，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积极配合好督查组工作，切实抓紧抓好抓落实。
（二）合理安排时间。此次督查从即日起至10月30日结束，督查时间控制在30天左右。各督查组要合理安排行程，走出机关，严格执法，对每个区县（自治县）的督查时间不少于3天。

（三）实行通报约谈。督查结束后，每个督查组要评比筛选出3个安全隐患多、问题突出、工作落后的区县（自治县），市安监局将在全市通报。同时，每个行业（领域）要评比筛选出3个问题集中的区县，由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实施约谈警示。
（四）加强宣传报道。每个督查组要落实1名记者全程参与，影像资料必须完整保留，并及时报送相关信息。要加强宣传报道，推广区县（自治县）、乡镇（街道）和企业的好经验、好做法，对“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的典型人物和事例予以公开曝光。
（五）促进工作落实。要通过此次督查，传递压力、促进工作，坚决防控重特大事故，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各区县（自治县）要全面深化“四大行动”，全面开展督促检查。要紧紧抓住安全标准化创建与“回头看”和重点专项整治，促进企业加强安全管理，切实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六）严守督查纪律。各督查组要严格落实中央“八条规定”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把监管寓于服务之中，一律不准在企业用餐、一律不准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一律不准收受任何钱物和土特产品。严守党风廉政建设规定，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和廉洁从政，不得参与有损于党员干部形象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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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监局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分组安排表
	组　别
	带队
领导
	成　  　员
	督查区县

	
	
	非煤矿山
	综合监管
	危化烟花
	工贸行业
	职业健康
	

	第一组
	陈　勇
	胡冬忠
	何建平
	程　卓
	左尧平
	陈　勇
	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
巴南区、璧山县、北部新区

	
	
	王光宣
	周相松
	杜庆萱
	陈工国
	潘光灿

（15909310179）
	

	第二组
	刘光才
	刘光才
	刘代斌
	简国庆
	吴洪福
	杜全洪
	万州区、梁平县、丰都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
城口县、万州经开区

	
	
	曹廷龙

（13637733333）
	李春晖
	钟时华
	段天成
	专　家
	

	第三组
	宁光贤
	邹小林
	杨红霞
	文秋霞
	宁光贤
	江仁海
	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綦江区、
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区、荣昌县、
万盛经开区、双桥经开区

	
	
	段茂林
	程　波
	吴树民
	宗　飞
（13372701126）
	专　家
	

	第四组
	金正德
	马长江
	罗天明
	金正德
	蒲选林
	杨　涛
	黔江区、南川区、涪陵区、长寿区、
垫江县、石柱县、武隆县、秀山县、
酉阳县、彭水县、长寿经开区

	
	
	杨　宇
	赵学会
	崔振东

（13983665297）
	刘　雯
	专　家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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